
  招 生 公 告

根据市、区招生工作意见及本校实际情况，现将我校2018年秋季一年级招生工作通告如下：
	 一、招生对象：2012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年满六周岁)、具有本校施教区内正式户籍并实际居住的儿童和符合有关规定条件流动就业创业人员的随迁子女。
    二、本校施教区：泰山一村、泰山二村、泰山三村、前桥小区、华山苑、南博湾花园、尚枫澜湾、星河湾雅居乐。
	三、 须带证件（原件、复印件一份）：
    （一）具有本校施教区内正式户籍的儿童
    1、儿童及父母户口簿（全家户口均在施教区内）；
2、 本施教区合法固定住所产权证、购房合同及全额付款的发票；
    若无房产证，只持有2018年12月31日前能交付房产的购房合同者，需带齐以下材料：（1）购房合同 （2）全额付款发票 （3）一套房证明 
3、 儿童预防接种卡；(含《常州市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情况评价表》，具体见后告家长书）
4、《快乐家园》联系手册。
（二）在本校施教区内居住的符合有关规定条件流动就业创业人员的随迁子女
1、儿童及父母的户口簿、儿童预防接种证；
2、父母在现暂住地连续居住不少于一年的居住证；
3、父母相对稳定工作的证明（有连续一年以上社保凭证、与当地用工单位连续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连续一年以上的工商营业执照）；
[bookmark: _GoBack]4、父母符合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有关证明（独生子女证或批准再生育一孩生育证等）。 
四、报名登记时间：
1、具有本校施教区内正式户籍的儿童:
7月1和2日：上午：8：30~11：30；  下午：1：30~4：30。
2、符合有关条件的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女：
  7月3日上午8：30~11：30；         下午：1：30~4：30。
    五、报名登记地点：泰山小学
六、说明：
1、 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按照“资格审核、统筹安排”的原则，由学校登记，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审核的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2、 房产证和全家户籍均在本施教范围内的，还需实际居住。
3、 家庭在本校施教区内购买的唯一新建住宅房，在2018年12月31日前能交付的，全家户籍必须在市区（新北、天宁、钟楼）。
4、在施教区内购买二手房的，父母应在小学招生报名一年前（2017年7月1日）办理好二手房产权及户籍迁入手续，并实际居住。学区内的每套住房，六年内只能安排一名适龄儿童入学（非独生子女家庭除外）。
5、报名时所提交材料须原件及完整复印件一份，家长必须提前准备复印件。
6、关于咨询方式：可查阅新北教育网站《新北区2018年幼儿园、小学阶段学生入学（入园）须知》或咨询学校： 85155229-8002   85123166   1529517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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